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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OSH 安全資料表　　　液化石油氣管線之維修 類號：SDS-P-007

總號： 0055

介紹

1. 使用範圍：工廠㆗使用多時的 LPG 管線，因為老舊、破損、阻塞或需

要保養維護時，所執行之管線維修作業，皆屬於管線維修。建議㆒般

工廠採用 20 年以㆖、 10~20 年、 10 年以㆘作各種不同程度之維修。

2. 管線建造：管線應採無縫鋼管，亦可採用拉製鋼管。採用銅管時，應

防止材料使用過程㆗將產生硬化而發生之潛在危害。此外，鑄鐵管不

可採用。輸送㆛烷氣體用之管路應採用適於溫度低至零㆘ 20℃之環境

㆘使用之材料。

3. 管路㆖之接頭數愈少愈好，外徑大於 50 ㎜之管路除以螺栓接至設備

外，其餘之接頭均應焊接或以熔接法蘭接頭連接之。直徑為 50 ㎜或

以㆘之管路可採用螺旋接頭，然而如其裝設處可能遭受震動影響時，

則應考慮採定位點熔接以防止接頭鬆開。

為防止靜電累積現象，金屬管路應注意電氣聯接以使整體設施之對㆞

電阻不超過 10 歐姆（Ω）。

4. ㆞㆘管線維修注意事項：

管線設計應有足以承受因回填或㆞㆘位置變動而造成負載壓力之程

度。政府規定覆土需 1.2 m 以㆖，國內有些廠商規定覆土要 1.5 m 以

㆖，如無法達 1.5 m 時需作補強（如用管溝）。

應採取必要之防蝕措施，㆒般以陰極防蝕為主。

如果埋設深度不夠則管線應配置於㆒淺且敝開式混凝土或硬砌襯裡管

溝內，並加適當支撐，使行㆟能安全通行。

管溝亦可使用惰性即不含可能損傷及管線之非腐蝕性材料回填。

車輛經過之區域或可能附加載重之處所，應採取裝設可承受其載重之

平板或覆蓋保護之。

所有㆞㆘管線接頭均應以熔接方式連接。

㆞㆘管線部分之兩端應裝隔離閥。

配管之路線應予以記錄，可行時需加永久標示。

輸送惰性或易燃性液體之管路可裝設於同㆒管溝內，但輸送腐蝕性或

毒性物質管線禁止埋設於同㆒管溝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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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纜線最好不要與液化石油氣管線裝設於同㆒管溝㆗。

5. 軟管連接：輸送液化石油氣軟管應符合英國國家標準 BS 4089 之規

定，僅可於需要之處所使用，且使用時應儘可能縮短其長度。於採用

可撓性軟管連接供液態液化石油氣輸送使用時，則應加裝㆒安全閥以

使軟管內之內壓不超過其設計壓力或固定式管路操作壓力兩者㆗之較

低壓力值。

接用軟管之液化石油氣輸送管路應裝設逆止閥，超流關斷閥（ Excess

Flow Valve）及遙控操作式緊急遮斷閥等，以防止因軟管破裂而造成

所輸送液化石油氣之長時間外漏現象。

6. 名詞解釋：

(1)  迫淨（ purge）：意即以惰性氣體將管線內殘存之毒性、可燃性、

腐蝕性的氣體或液體帶出，清除管線內之殘氣或殘液，以便於進

行換管維修等工程，㆒般亦稱呼為頂除、頂氣、置換或吹驅等。

(2)  作業相關環境： LPG 管線維修作業現場可能會有毒性、易燃或可

燃性氣體或液體存在，且可能會因為施行動火作業而導致爆炸等

意外事故，若是高架作業，則必須注意墜落的危險。

危害

1. 災害類型：

(1)  火災、爆炸之危害

A. 輸送 LPG 的管線，如為絕緣性材質所構成，其具有累積靜電

之能力。當靜電累積到㆒定量時，就會放電產生火花。若作業

環境㆗又有可燃性物質的存在，就可能因而引起火災爆炸。在

進行 LPG 管線維修作業時，如果沒有事先採取防範措施，就

可能會因此造成危險。

B. 作業場所㆗含有可燃性氣體或物質、引火性液體之蒸氣存在，

且其濃度達到爆炸範圍，當進行管線維修作業時，因機具使用

產生的火花，可能引燃這些可燃性混合氣體，造成火災爆炸。

C. 在進行 LPG 管線維修作業前 ,若沒有先將管線清理乾淨，則管

線㆗可能有殘存之可燃性氣體存在，當進行維修作業時，可能

引燃可燃性物質，因而造成火災爆炸。

D. LPG 管線輸送之氣體為可燃性物質，在進行維修作業之前若

未先將管線關閉並將欲維修段㆗之氣體排出，則可能造成在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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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維修作業時，引燃管內的可燃性物質，造成火災爆炸。

E. 在進行管線拆離作業時，因用火不當而引燃周遭可燃性之物

質，造成火災。

(2)  ㆗毒

A. LPG ㆗含有㆛烷及㆜烷等氣體，因此在進行管線維修作業前，

若沒有先將管線內之氣體清除，則將使管線內氣體外洩，因而

造成㆟員㆗毒或傷亡的情形發生。

B. LPG 管線所輸送的氣體皆為可燃性及毒性物質，若在進行管

線維修作業時，未將管線維修段關閉，或是已關閉但在維修作

業時被其他㆟員誤觸開關而將管線開啟，則可能導致正在進行

維修作業㆟員的危害。

C. 作業環境㆗含有毒性物質，且其濃度超過容許濃度，在進行

LPG 管線維修時將造成危害。

(3)  外洩

LPG 管線在維修作業時，因閥門為關閉或關閉不完全，致使管線

㆗氣體外洩，不僅污染空氣品質，亦造成維修作業場所附近住家

或工廠㆟員的危害。

(4)  其它

由於 LPG 之快速氣化及伴生之溫度降低效應，致對在作業場所之

工作㆟員的皮膚造成嚴重之凍傷。同時 LPG 氣化後亦可使設備降

低溫度至會凍傷㆟的程度。

2. 災害防止對策：

(1)  管線維修前需先將維修段予以盲封，並對維修段進行迫淨（ purge）

的作業，即將管線內氣體之濃度迫淨至爆炸㆘限以㆘，並應有檢

測濃度之設備以確定管線內殘餘氣體濃度低於爆炸㆘限。

(2)  在進行維修作業時，嚴禁進行動火作業，同時在作業場所附近亦

要 確 定 無 火 源 及 熱 源 的存 在 ， 以確 保 作業 場 所及 施 工㆟ 員 的 安

全。若不得已需進行動火作業時，必須事先申請動火許可證，再

進行動火作業。

(3)  因管線㆗之氣體屬有毒物質，因此在進行管線維修作業時，施工

㆟員必須配帶自給式呼吸防護具，以保護自身的安全，但若在不

通風的管線或儲槽㆗作業時，則應使用外部供氣之呼吸防護具或

輸氣管面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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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 若欲拆離的管線位於高處，施行管線維修的工作㆟員必須配戴安

全帶及安全帽架設安全網等，或使用標準之施工架以防止墜落之

危害。

(5)  除非管線為不會產生靜電之材質，否則在施行管線拆離維修作業

前，必須先做接㆞聯結的工作，以避免靜電產生危害。

(6)  管線維修作業前，必須確認兩端閥門已緊閉且已盲斷，以確保化

學物質不會因不斷㆞流入管線㆗，而產生洩漏。

(7)  管線維修作業時，因 LPG 氣化使溫度降低，故維修㆟員在維修現

場應配帶手套、防寒衣物等保暖防護具。

(8)  任何明顯劣化或發現之缺陷以及所做任何修補作業均應記錄於檢

查報告㆗，並註明所採用之特定檢查方法。㆖述劣化、缺陷或修

補可能造成之影響應由適合的合格㆟員加以評估，並簽認其作業

安全限制或所需採取之修護改善措施。

(9)  任何之修護或變更作業均應依照與其原設計及建造所引用法規同

等 級 之 標 準 施 行 之 ， 如此 類 作 業可 能 影響 及 設備 之 整體 適 用 性

時，應再由適任合格㆟員重新審閱及簽認，並簽認或修改其安全

操作限制。

作業程序

1. 管線維修的施工作業程序：

(1)  管 線 拆 離 及 維 修 工 程 施工 前 之 準備 事 項， 包 含動 火 許可 單 的 簽

發。

(2)  迫淨（ purge）管線內之內容物，並從該管可能最高點緩慢排放。

(3)  在欲修復或需更換的管線兩端，應各至少堵塞㆒座手動隔離閥。

(4)  依㆖鎖程序在各閥掛籤。

(5)  管 線 之 壓 力 應 降 為 零 並以 可 燃 性氣 體 偵測 器 測定 其 可然 氣 體 含

量。

(6)  進行拆管程序，並維修管線，或是予以更換。

2. 作業前準備之安全事項：事前的準備工作與管線維修工作㆒樣的重

要，若事前準備不周全，則在施工時往往因為對操作過程的不熟悉而

導致危害的發生，因此若能確實的做好事前準備工作，再加㆖謹慎、

小心的處理態度，並確實的遵守標準作業程序，即能使施工㆟員及工

廠的安全性升高，並保障財產及生命的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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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 管線維修工程實施作業前應先確認事項：

A. 管線維修段之兩端是否有相關的閥件，以供關閉使用。

B. 維修段兩端的閥件是否已確實的關閉，並檢查有無洩漏的情形

發生。

C. 可供使用的迫淨方法。

D. 確認管線內之殘存氣體含量是否合於施工的標準，並確保其濃

度不致造成施工㆟員維修時的不適。

E. 較長的管路㆗，以選擇㆗段作測量會較為準確。

(2)  現場作業應控制之相關事項。

(3)  召開施工前安全衛生會議。

(4)  作業前工作㆟員安全未教育訓練。

(5)  事前訂定緊急應變計畫。

(6)  管 線 維 修 作 業 時 若 需 利用 動 火 作業 ， 應事 先 申請 動 火作 業 許 可

單。

作業㆗之安全事項：

1. 迫淨管線內 LPG 毒性物質等內容物

(1)  頂水應先以「清洗劑頂清管器」清洗管線，而後以 1.5 倍之水頂

水㆓次。

(2)  若無法以「清管器」清洗時，以長途管線管容積 2.5 倍（含）以

㆖的清洗劑清洗。

(3)  清洗完成後，管線應以空氣或氮氣等惰性氣體吹驅乾淨。

(4)  確認無殘留清洗劑存在後，於管線兩端加盲板或將管線隔離並盲

封。

2. 確認管線殘存氣量：

(1)  如果有自動迫淨設備，則在迫淨管線後，此設備會自動量測管線

內部之殘氣壓力狀況。

(2)  如果為㆟工迫淨，就要遵照標準作業程序來進行，並確實量測管

線內部殘氣狀況。

(3)  修改管路前，應確認管內已無易燃物、易爆流體。

(4)  舊管線切割維修時，須先鑽孔量測或以其他方法確認管內無易燃

物才可施行動火作業。

3. 緊急應變措施：

(1)  應考慮發生㆞點附近㆟員多寡，並透過廣播通知附近居民疏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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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 應在氣體釋壓之擴散範圍設置警界區域。

(3)  在施工區域應嚴格管制㆟員進入，因為任何火星如機、汽車的發

動，或是抽菸所引起的微小火花皆有可能造成爆炸。

(4)  在 LPG 管線維修段㆗，應確保無閒雜㆟等圍觀，以避免當作業維

修失當引起爆炸時，波及附近㆟員。

4. 迫淨之 LPG 氣體應確實利用接收設備或適當之管路加以回收，避免排

放至大氣㆗，污染空氣及危害附近居民。

5. 進行維修的同時，應假定管路㆗之物質為滿載及受壓的情況，小心㆞

拆卸管路，以避免殘餘氣體噴出而使施工㆟員受傷。

6. 操作㆟員必須穿戴適當之個㆟防護配備如防護衣及手套等才可進行工

作。

7. 施工之管線若為埋在㆞㆘時，則應加強通風。

8. 欲維修之 LPG 管線若為金屬管線時，為防止靜電引起火災爆炸，應有

接㆞設備以防止危害發生。

9. 安全㆖鎖及掛籤，應緊密配合使用，並依照㆖鎖許可辦法簽發。

10. 維修作業時應確定管路之破損段，並將該段更換或予以修補。

相關法令、標準及解釋令

勞工安全衛生法：

第　五　條　　雇主對㆘列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：

㆓、防止爆炸性、發火性物質引起之危害。

六、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。

七、防止原料、材料、氣體、蒸氣、粉塵、溶劑、化學物

品、含毒性物質、缺氧空氣、生物病原體等引起之危

害。

十、防止廢氣、廢液、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。

第㆓十㆔條　　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

教育訓練。

前項必要之教育及訓練事項，由㆗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第㆔十㆕條　　有㆘列情形之㆒者，處新台幣㆔萬元以㆖六萬元以㆘罰

鍰：

㆒、違反第五條第㆓項、第七條第㆒項、第十㆓條第㆒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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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、第㆓項、第十㆕條第㆒項、第㆓項、第㆓十㆔條第

㆒項、第㆓十五條、第㆒項或第㆓十九條之規定，經

通知限期改善而不如期改善。

第㆔十七條　　依本法所處之罰鍰，經通知而逾期不繳納者，移送法院強

制執行。

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

第  十八  條　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者，係指：

㆒、自設備洩漏大量危險物等，有因該等物質引起爆炸、

　　火災等致生災害之緊急危險時。

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第㆒六八條　　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消防設備之設置，應依消防法規有關規

定辦理。

第㆒七㆒條　　雇主對於易引起火災及爆炸危險之場所，應依㆘列規定：

㆒、不得設置有火花、電弧或用高溫成為發火源之虞之機

械、器具或設備等。

㆓、標示嚴禁煙火及禁止無關㆟員進入，並規定勞工不得

使用明火。

第㆒七㆔條　　雇主對於有危險物或有油類、可燃性粉塵等其它危險物存

在之虞之配管、儲槽、油桶等容器，從事熔接熔斷或使用

明火之作業或有發生火花之虞之作業，應事先清除該等物

質，並確認無危險之虞。

第㆒七㆕條　　雇主對於從事熔接、熔斷、金屬之加熱及其它須使用明火

之作業或有發生火花之虞之作業時，不得以氧氣供為通風

或換氣之用。

第㆒七五條　　雇主對有因靜電引起爆炸或火災之虞者，應採取接㆞、使

用除電劑、加濕、使用不致成為發火源之虞之除電裝置或

其它去除靜電之裝置。

第㆒七七條　　雇主對於作業場所有引火性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滯留 ,

而有爆炸、火災之虞者，應依㆘列規定：

㆒、指定專㆟對於前述蒸氣、氣體濃度，於作業前測試之。

㆓、蒸氣或氣體之濃度達爆炸㆘限值之百分之㆔十時，應

即刻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，並停止煙火及其它為點

火源之虞之機具，並應加強通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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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㆒八㆕條　　雇主對於危險物製造、處置之工作場所，為防止爆炸、火

災，應依㆘列規定辦理：

㆒、爆炸性物質，應遠離煙火、或有發火源之虞之物，並

不得加熱、摩擦、衝擊。

㆓、著火性物質，應遠離煙火、或有發火源之虞之物，並

不得加熱、磨擦或衝擊或使其接觸促進氧化之物質或

水。

㆔、氧化性物質，不得使其接觸促進其分解之物質，並不

得予以加熱、摩擦或撞擊。

㆕、引火性液體，應遠離煙火或有發火源之虞之物，未經

許可不得灌注、蒸發或加熱。

第㆒八九條　　雇主對於通風或換氣不充分之工作場所，使用可燃性氣體

及氧氣從事熔接、熔斷或金屬之加熱作業時，為防止該等

氣體之洩漏或排出引起爆炸、火災，應依㆘列規定辦理：

㆒、氣體軟管或吹管，應使用不因其損傷、摩擦導致漏氣

者。

㆓、氣體軟管或吹管相互連接處，應以軟管帶、軟管套及

其它適當設備等固定確實套牢、連接。

㆔、擬供氣於氣體軟管時，應事先確定在該軟管裝置之吹

管在關閉狀態或將軟管確實止栓後，始得作業。

㆕、氣體等之軟管供氣口之閥或旋塞，於使用時應設置標

示使用者之名牌，以防止操作錯誤引起危害。

五、從事熔斷作業時，為防止自吹管放出過剩氧氣引起火

災，應有充份通風換氣之設施。

六、作業㆗斷或完工離開作業場所時，氣體供氣口之閥或

旋塞應予關閉後，將氣體軟管自氣體供氣口拆㆘，或

將氣體軟管移放於自然通風、換氣良好之場所。

第㆒九㆕條　　雇主對於建築物內設有化學設備，如反應器、蒸餾塔、吸

收塔、析出器、混合器、沈澱分離器、熱交換器、計量槽、

儲槽等容器本體及其閥、旋塞、配管等附屬設備時，該建

築物之牆壁、柱、樓板、樑、樓梯等接近於化學設備周圍

部份，為防止因危險物及輻射熱產生火災之虞，應使用不

燃性材料構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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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㆒九五條　　雇主對於化學設備或其配管存有腐蝕性之危險物或閃火點

在攝氏六十五度以㆖之化學物質之部份，為防止爆炸、火

災、腐蝕及洩漏之危險，該部份應依危險物、化學物質之

種類、溫度、濃度、壓力等，使用不易腐蝕之材料製造或

裝設內襯等。

第㆒九六條　　雇主對於化學設備或其配管，為防止危險物洩漏或操作錯

誤而引起爆炸、火災之危險，應依㆘列辦理：

㆒、化學設備或其配管之蓋板、凸緣、閥、旋塞等接合部

分，應使用墊圈等使接合部密接。

㆓、操作化學設備或其配管之閥、旋塞、控制開關、按鈕

等，應保持良好性能，標示其開關方向，必要時並以

顏色形狀等標明其使用狀態。

㆔、為防止供料錯誤，造成危險，應於勞工易見之位置標

示其原料、材料種類、供料對象及其它必要事項。

第㆒九七條　　雇主對於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，為防止因爆炸、火災、

洩漏等造成勞工之危害，應採取㆘列措施：

㆒、確定為輸送原料材料於化學設備或自該等設備取出產

品之有關閥、旋塞等之正常操作。

㆓、確定冷卻、加熱、攪拌及壓縮等裝置之正常操作。

㆔、保持溫度計、壓力計或其它計測裝置於正常操作功能。

㆕、保持安全閥、緊急遮斷裝置、自動警報裝置或其它安

全裝置於異常狀態時之有效運轉。

第㆒九八條　 　 雇主對於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改善、修理、清掃、拆

卸等作業，應指定專㆟，依左列規定辦理：

㆒、決定作業方法及順序，並事先告知有關作業勞工。

㆓、為防止危險物、有害物、高溫水蒸汽及其它化學物質

洩漏致危害作業勞工，應將閥或旋塞雙重關閉或設置

盲板。

㆔、應將前款之閥、旋塞等加鎖、鉛封或將把手拆離，使

其無法擅動；並應設有不准開啟之標示或設置監視㆟

員監視。

㆕、拆除第㆓款之盲板有導致危險物等或高溫水蒸汽逸出

之虞時，應先確認盲板與其最接近之閥或旋塞間有無



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印製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印製日期：2000.5.20- 10 -

第㆓款物質殘留，並採取必要措施。

第㆓㆒八條　　雇主對於使用氣體集合熔接裝置從事金屬之熔接、熔斷或

加熱作業時，應選任專㆟辦理㆘列事項：

㆒、決定作業方法及指揮作業。

㆓、清除氣體容器閥、接頭、調整器及配管口之油漬、塵

埃等。

㆔、更換容器時，應將該容器之口及配管口部分之氣體與

空氣之混合氣體排除。

㆕、使用肥皂水等安全方法測試是否漏氣。

五、注意輕緩開閉旋塞或閥。

六、會同作業㆟員更換氣體容器。

七、作業開始之時，應確認瓶閥、壓力調整器、軟管、吹

管、軟管套夾等器具，無損傷、磨耗致漏洩氣體或氧

氣。

八、查看安全器，並確保勞工安全使用狀態。

九、監督從事作業勞工佩戴防護眼鏡、防護手套。

第㆓八㆓條　　雇主對於從事㆞面㆘或隧道工程等作業，有物體飛落、有

害物質㆗毒、或缺氧危害之虞者；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

帽，必要時應置備空氣呼吸器、防毒面具、防塵面具等防

護器材。

第㆓八㆔條　　雇主對於勞工以電焊、氧焊從事熔接熔斷等作業時，應置

備安全面罩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等，並使勞工確實戴用。

雇主對於前項電焊熔接、熔斷作業產生電弧，而有散發強

烈非游離輻射線至危害勞工之虞之場所，應予適當隔離。

但工作場所採隔離措施顯有困難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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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案例

事件：鎮興橋液化石油氣管線拆遷工程爆炸案

時間：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十㆔日㆖午十點十五分

㆞點：高雄市前鎮區鎮東㆒街

事由：某公司進行液化石油氣管線切換工程，在頂水完工後進行鑽孔測試

時，因管線內殘存大量瓦斯外洩，引發嚴重氣爆。

圖 1　鎮興橋液化石油氣管線拆遷工程爆炸及大火現況

1. 災情：

(1)  ㆟員傷亡：造成工作㆟員、附近居民、路㆟、消防隊員十㆕㆟死

亡，十㆒㆟受傷。

(2)  財物損失：房屋全毀五戶、半毀十八戶；汽車十㆕輛、小貨車㆓

輛、消防車㆔輛、鏟土車㆔輛及挖土機㆒輛燒毀；機車全毀六十

㆕部，半毀十部。

2. 賠償：死亡者家屬每㆟發放慰助金新台幣㆒千零㆓十㆒萬元、死亡者

家屬發放慰問金約㆕十萬元，至於傷者部份，現已積極展開賠償談判

事宜。根據達成之賠償協議，預計房屋全毀者，每戶發放住戶安置費

約五十萬元、房屋補助金約㆓十㆔萬元。汽機車賠償金預計發放約㆒

千㆒百㆔十七萬元。另經評定為受災戶者，每戶發放災戶慰問金約十

萬元，其他尚有不動產部分之賠償金。

3. 事故原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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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 頂水作業之不完善：由於頂水的管線長約㆓十七公里，且高低位

差無法確保完全清除管內殘氣，導致部份液化石油氣積存管內死

角。

(2)  未確實做好可燃性氣體測定工作。

(3)  未遵守標準作業程序。

(4)  未確實做好鑽孔檢測工作。

(5)  當油氣外洩時，未做好㆟員疏散工作及煙火管制工作。

4. 事故探討：

(1)  頂水的方式是否恰當，是否使用氮氣或水㆗加化學藥劑來清除，

會比頂水來的有效，且較不易殘存於氣。

(2)  動火許可單並未完整簽發，便進行鑽孔作業。

(3)  負責做鑽孔檢測的㆟員專業知識不足，無法適時發現管內含有大

量石油氣。

(4)  當發現瓦斯外洩時，緊急應變能力不足，此可以看出事前並未建

立緊急應變計畫及演練。

(5)  當瓦斯外洩時，未做好煙火管制工作，導致氣爆的發生。

(6)  在長達㆓十七公里的的管線，竟然沒有閥門設置，導致事故發生

後無法緊急斷絕石油氣，使火勢延燒近十㆔小時才撲滅。

(7)  應找有此項工程經驗之合格廠商施工，並建立優良廠商資料以供

選擇。

5. 違反法規

(1) 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㆔十㆒條規定：因相關違規行為而造成職業災

害者，將處雇主㆔年以㆘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五

萬元以㆘罰金。

(2) 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㆒百七十㆔條規定：雇主對於有危險物

或油類、可燃性粉塵等其他危險物存在之配管、儲槽、油桶等容

器，從事熔接、熔斷或使用明火之作業或有發生火花之虞的作業，

應事先清除該等物質，並確定無危險之虞。

(3) 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㆒百七十七條規定：對於作業場所有引

火性液體的蒸氣或可燃性氣體滯留，而有爆炸、火災之虞者，雇

主應指定專㆟做好作業前測定工作；蒸氣或氣體的濃度達爆炸㆘

限值的 30％以㆖時，應即刻要求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，停止使用

煙火及其他為點火源之虞的機具，並加強通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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